附件1
基于ESG框架的广西重点排放单位
环境信息披露体系现状与优化路径研究采购需求
	一、项目要求

	名称
	数量及
单位
	项目技术要求

	1
基于ESG框架的广西重点排放单位环境信息披露体系现状与优化路径研究
	1项
	1.项目概况
[bookmark: _GoBack]为推动广西重点排放单位环境信息披露规范化、科学化发展，通过系统调研广西重点排放单位环境信息披露现状，结合ESG国际通行框架与广西产业实际，构建适配本地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，为管理部门完善监管机制、企业提升绿色治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。
2.服务内容 
[bookmark: OLE_LINK2]2.1选取广西部分有色金属、电力、钢铁、水泥等行业重点排放单位，梳理当前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完整性、量化程度、披露渠道及存在问题。
2.2对比国内外ESG评级框架，识别数据采集技术短板。
2.3.参考国际主流标准与国内政策要求，结合广西产业特征，明确广西重点行业ESG环境信息披露的核心内容，设计结构化、可复用的ESG信息披露报告模板。
2.4编写并提交《基于ESG框架的广西重点行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系优化与实践路径研究》报告。
3.服务要求
3.1需在合同签订后开展企业调研工作，有色金属、电力、钢铁、水泥每个行业均需选取代表企业调研。
3.2项目成果报告需经专家评审验收，2026年11月30日前完成成果报告并提交甲方。
4.其他要求
4.1供应商应妥善保管采购人提供的用于服务工作的所有资料（均视为采购人的商业秘密），并且应严格保密。未经采购人的书面同意，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。
4.2供应商提交的成果及相关的资料的最终文本等，亦视为采购人的商业秘密。未经采购人的书面同意，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。

	二、商务要求

	1、报价要求
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（13万元），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，至少包括：
（1）服务的价格（包括人工、材料、设备等）；
（2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
（3）验收及专家评估费用等；
（4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。
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2、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
（1）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后开始进行
（2）服务地点：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（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16号）及采购人因工作需要而指定的工作地点。
3、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
（1）交付时间：2025年11月30日前
（2）交付地点：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综合处
4、付款条件
.   双方签订合同且采购人收到成交方请款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，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50%的预付款；成交方完成服务工作，并向采购人提交请款材料后15个工作日支付合同总金额50%的尾款；每次付款前，中标人须提供的请款材料包括请款函和对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。
5、验收标准
（1）乙方所提供的服务、服务质量及服务内容必须与合同、询价文件、报价文件及承诺相一致，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。
（2）乙方完成服务后应组织专家对服务相关成果进行技术论证（含专家评审、咨询等）。
（3）乙方完成服务后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进行验收，甲方应在收到通知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，逾期不开始验收的，乙方可视同验收合格。
（4）甲方在初步验收或者最终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提供的服务、服务质量或服务内容不满足合同、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规定的，可暂缓向乙方付款，直到乙方及时完善并提交相应的服务成果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方可办理付款。
6、其他要求
（1）项目采购综合评分法，取分数高的供应商成交。
（2）所有资料需加密存储，清查过程中不得泄露采购人任何信息。
（3）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，不收取履约保证金。



